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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

公     告 

2013年    第 3 号 

  为引导建筑防水卷材行业健康发展，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，优化

产业结构，推进节能减排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

策，我部制定了《建筑防水卷材行业准入条件》，现予以公告。 

 

  有关部门、相关企业在建筑防水卷材项目投资管理、土地供应、环境

评价、能源供给、质量和安全监管、信贷融资以及施工建设和生产运营等

工作中要以本准入条件为依据。 

   

  附件：建筑防水卷材行业准入条件.doc 

 

http://wap.miit.gov.cn/n11293472/n11293832/n11293907/n11368223/n15173218.files/n1516731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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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防水卷材行业准入条件 

 

为引导建筑防水卷材行业健康发展，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

设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

策，制定本准入条件。 

本准入条件所称建筑防水卷材是指改性沥青类（含自粘）防

水卷材和聚氯乙烯（PVC）、热塑性聚烯烃（TPO）类高分子防水

卷材。 

    一、建设条件与生产布局 

（一）新建和改扩建建筑防水卷材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

和产业规划、当地产业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，统筹资源、

能源、环境、物流和市场等因素合理布局。 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立足国内需求，严格控制增量，重在优化

存量，着力调整结构，推进兼并重组，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

益。 

（二）严禁在风景名胜区、生态保护区、自然和文化遗产保

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城市建成区和非工业规划区等区域新建

和扩建建筑防水卷材项目。 

上述区域已经投产的建筑防水卷材项目，未达到本准入条件

要求的，应在 2015 年底前通过整改达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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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（含迁建）建筑防水卷材项目应进入化工园区或具备相

应治污能力的产业集聚区。 

    二、生产规模、工艺与装备 

（一）新建改性沥青类（含自粘）防水卷材项目单线产能规

模不低于 1000万平方米/年（以产品标准中厚度最小的产品、250

天/年、16 小时/天运行计，下同）。 

新建高分子防水卷材（PVC、TPO）项目单线产能规模不低于

300 万平方米/年。 

（二）新建建筑防水卷材项目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，

生产工艺和关键设备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： 

1.改性沥青类（含自粘）防水卷材生产线胶体磨总流量不低

于 40 立方米/小时。 

2.聚氯乙烯（PVC）防水卷材生产线总挤出能力不低于 1200

千克/小时，热塑性聚烯烃（TPO）防水卷材生产线总挤出能力不

低于 1000千克/小时。 

（三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

位应具备相应资质等级。 

    三、能源消耗 

（一）防水卷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应符合下述规定。 

 

    

       

产品名称 
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准入值

（千克标煤/平方米） 

沥青基防水卷材 
有胎 不高于 0.20 

无胎 不高于 0.10 

聚氯乙烯（PVC）防水卷材 
不高于 0.08 

热塑性聚烯烃（TPO）防水卷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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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年耗标准煤 5000 吨及以上的建筑防水卷材生产企业，

应每年提交包括能源消费情况、能源利用效率、节能目标完成情

况和节能效益分析、节能措施等内容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。 

    四、环境保护 

（一）易产生烟气、粉尘等污染物的原材料在运输、装卸、

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应当采取密闭措施。 

（二）改性沥青类（含自粘）防水卷材的沥青搅拌罐、浸油

池和涂油池应配置沥青烟气处理装置。 

排放的气体符合 GB 16297《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》或项

目所在地环境标准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固体废弃物按规定收集、贮存和用于再生产；实施雨

污分流、清污分流，冷却水循环使用，生产废水经收集处理后达

标排放。 

（四）完善噪声防治措施，厂界噪声符合 GB 12348《工业

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的规定。 

（五）采取清洁生产技术，开展清洁生产审核。建立环境管

理体系，制定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 

（六）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

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 

    五、产品质量 

（一）防水卷材企业按照 JC/T 1072《防水卷材生产企业质

量管理规程》健全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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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产品质量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 

（三）具备防水卷材成品检验和原材料检验能力，建立质量

管理体系、产品质量对比验证和内部抽查制度。建立产品出库台

账和可追溯制度。 

    六、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和社会责任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、职业病防治责任制，制订

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配备符合规定的职业病防

治设施。 

（二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安全生产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

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和同时投入使用。 

（三）有重大危险源检测、评估、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。 

（四）不偷漏税款，不拖欠工资，按期足额缴纳养老保险、

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。 

（五）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。 

    七、监督管理 

（一）新建和改扩建建筑防水卷材项目应符合本准入条件。

项目的投资、土地、环评、安全监管等应依据本准入条件。 

（二）项目投产前和正常生产期间，由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对

辖区内建筑防水卷材企业执行本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    （三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符合本准入条件的防水卷材生产

企业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并实行动态管理。公告管理办法由工业

和信息化部另行制定。有关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配合做好行业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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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条件的宣传、执行和监督。     

    八、附 则 

（一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香港、澳门、

台湾地区除外）所有建筑防水卷材生产企业。 

    除本准入条件所指防水卷材外，其他类型防水卷材可参照本

准入条件执行。 

（二）本准入条件实施前已投产的项目，除生产规模、工艺

与装备外，其他方面达不到本准入条件要求的，应在 2015 年底

前经整改达到。 

（三）本准入条件引用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产业政策，

按其最新版本执行。 

    （四）本准入条件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工业和信

息化部负责解释和组织修订。 


